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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高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 

 

京永专字（2019）第 310189号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乐股份）管理层编制

的《关于广东高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高乐股份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收购协议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高乐股份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明

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

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

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询问、核对、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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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高乐股份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广东高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符合收购协议的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

公允反映了广东高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高乐股份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高乐股份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

披露。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吕润波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华二良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4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高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乐股份）于 2016年 11月完成收购广东

高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乐教育），收购完成后高乐股份持有高乐教

育 100%的股权。 

根据收购协议的有关规定，现将高乐教育 2018年度盈利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资产重组情况  

根据公司 2016年 10月 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收购广东泛爱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现已更名为广东高乐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公司与陈家林、丁文广、杨翼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9,000万元收购 3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广东

高乐教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完成后，高乐教育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正式涉足教育领

域，从而优化公司业务结构，增加新的业绩增长点，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2016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

购广东泛爱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9,000

万元收购高乐教育 100%股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此次收购股权投资金额在董

事会的投资决策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2016年11月4日，高乐教育完成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普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高乐教育的股东变更，并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813038047277）。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

完成，高乐股份已持有高乐教育 100%股权。 

依据公司与高乐教育原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支付方式，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以自有资金向高乐教育原股东支付了本次

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9,000 万元，在代扣代缴高乐教育原股东个人所得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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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至高乐教育原股东指定账户。 

同时依据公司与高乐教育原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高乐教育原股东应将其所获得的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股权转让价款的90%用于在

二级市场购买公司的股票并进行锁定。高乐教育原股东陈家林、丁文广、杨翼程

于 2016年 11月 11日至 2016年 11月 14日期间内按照约定分别将其所获得扣税

后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90%，在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进了公司股票，

公司已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锁定上述三位股东购买

的全部股票。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高乐教育原股东陈家林、丁文广、杨翼程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陈家林、丁文广、杨翼程承诺：高乐教育 2016年度、

2017年度、2018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800万元、1100万元、1300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归属于高乐教育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计算。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承诺数 实现数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0.00 3,397.08 261.31% 

结论： 

广东高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度已完成了业绩承诺。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5日 

 


